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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海宜”）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0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对关注函中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根据关注函要求，

公司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详细说明光伏项目在投产后的具体运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设备

采购来源、原材料采购模式、具体生产过程及最终产品形式、产品销售模式和

客户等。 

公司回复： 

本项目计划建设年产 1GW光伏 N型电池和 1GW光伏组件生产基地，项目建成

后可向客户提供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产品，用于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一、生产设备采购来源 

公司拟投资的光伏电池、组件项目所需的设备均已实现国产化，公司将主要

在国内采购设备，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以及后续改造升级的前提下，选择

性能价格比高的工艺设备。 

（一）电池设备 

目前公司光伏电池的技术和设备配置路线尚在选型中，主要产线设备有：单

晶制绒机、低压硼扩散炉、BSG、背面抛光、LPCVD、低压磷扩散炉、PSG、RCA、

正氧化铝 ALD、正膜氮化硅、背膜氮化硅、DUP 印刷、烧结炉+光注入、烧结炉、

光注入、测试分选机。 

除产线设备外，还需要辅助的清洗机、烘箱，配套的自动化设备、AGV系统、

检测设备和仪器，以及花蓝、石英舟、石墨舟等工装夹具，变压器、空压机、空



调、冷却设备、纯水系统、特殊气体供应系统、废水废气处理系统等外围配套装

备和设施。 

以上装备将从国内主流厂家如北方华创、捷佳创、迈为、微导、罗博、红太

阳、卓胜、拉普拉斯、松煜、江松等设备供应商中选择。 

（二）组件设备 

光伏组件产线，拟采用 210尺寸电池片（兼容 182），主要产线设备大致清

单有：串焊机、叠焊机、层压机、IV 测试仪、上玻璃机、EVA 铺设机、排版机、

贴胶带机、背板铺设机、合玻机、EL 测试仪、返修合玻机、封边机、削边机、

装框机、线盒焊接机、灌胶机、搓角机、绝缘耐压测试仪、贴铭牌机、包户角机、

分档机。 

除产线设备外，还需要流水线、固化线、工装夹具，以及变压器、空压机、

空调、冷却设备等外围配套装备和设施。 

组件设备国产化进程较早，市场较为分散，供应商数量较多，竞争充分，如

奥特维、小牛、先导智能、金辰股份、京山轻机、帝尔激光、宏瑞达、康奋威等。

厂商可提供多种产品，充分利用技术同源和客户同源优势，如奥特维可提供激光

划片机、串焊机、叠瓦串焊机、层压机等设备，先导智能可提供串焊机、叠瓦一

体焊接机、汇流条焊接机等设备，金辰股份可提供激光划片机、串焊机、叠片焊

接机、层压机、汇流条焊接机、层压机、EL 测试仪等设备。同时，先导智能、

金辰股份、苏州晟成、武汉三工还可提供组件自动化生产线。 

二、原材料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业务导向型的经营模式，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模式进行

原材料采购和生产组织，同时将制定严格的供应商考核制度，保证物料可靠稳定

交付，减少因物料价格波动而带来的成本波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制造成本；

生产模式采取以销定产为基础，结合市场需求波动，以及客户订货合同，制定生

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公司光伏电池主要原辅材料为硅片、银浆、液氧、液氮、硅烷、液氨、双氧

水、氢氟酸、氢氧化钠、硝酸、盐酸、硫酸、TMA等。主要物料供应商均为国内

外大型化工原料专业厂商，均需通过公司的供应商审核。公司将在维护稳定合作

关系的同时，继续寻找开发优质的合格供应商，保障项目产品的原材料供应。 



光伏组件的主要原材料为：电池片、边框、玻璃、硅胶、焊带、接线盒、EVA、

背板。 

组件原辅材料竞争非常充分，采购的选择较多，公司也将在维护稳定合作关

系的同时，继续寻找开发优质的合格供应商，保障项目产品的原材料供应，降低

生产成本。 

三、最终产品形式和生产过程 

光伏产业以硅为主线，上中下游包括硅料、硅片、 电池、组件、电站。 

公司拟投资项目为电池、组件，公司生产的光伏电池（储能）是组件的主要

原材料之一，将主要用于满足公司自身组件产线的生产需求。部分电池因类别、

功率匹配，客户需求等原因，也会对外出售，相应地公司也可能采购部分电池片

用于公司组件的生产。 

1、公司光伏电池生产工艺流程： 

 

2、组件工艺流程： 

电池片→激光划片→焊接→排版→层叠→检验 1→层压→检 2→边

框安装→接线盒工艺→固化→功率测试→绝缘测试→检验 3→产品

清洁→最终检验→入库 

组件工艺流程说明： 

激光划片：设备按工艺要求将整块电池片划分 2-6片。 



焊接：采用设备自动焊接方式，将镀锡铜带和电池片串联成电池串。焊接方

式为红外加热焊接。 

排版：通过机器人将电池串按工艺设计铺设在玻璃及 EVA1上，形成电池串

列阵。 

层叠：通过自动铺设机，自动铺设 EVA及背板，形成玻璃、EVA、电池列阵、

EVA、背膜的五层结构。 

检验 1：设备检测电池串列阵内部质量及外观完好度。 

层压：用层压机对层叠半成品进行抽空、加热（150℃）、加压处理，并保

持约 10min左右，使五层结构融为一体，形成压层组件。 

检验 2：人工检查电池片上有无异物和完好程度。 

边框安装：给组件安装铝边框，采用硅胶密封。 

接线盒工艺：在引出线处安装接线盒，接线盒用硅胶粘结并自动焊接及自动

灌胶。 

固化：使用喷雾加湿方法固化硅胶，固化时间约 4小时。 

功率测试：采用功率测试仪检测组件功率。 

绝缘测试：采用绝缘测试仪检测组件绝缘性能。 

检验 3：设备再次检测产品内在质量。 

产品清洁：用酒精擦拭产品的污点。 

最后通过最终外观检查后将成品打包放入仓库。 

四、产品销售模式和客户 

本次投资布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院”）作为联合投资方。 

公司的光伏电池及光伏组件业务将优先供应华北院，在优先满足华北院需求

的基础上，剩余产能将采用国内外展会、大客户营销、代理商销售、直接向光伏

团队原有客户销售组件等销售模式，与客户企业（电力开发公司、电站 EPC承建

商）点对点建立战略合作，并承接优质组件代工业务；同时，公司还将通过引入

战略合作、共同开发等方式，与下游的大型光伏电站客户展开合作，进行资源整

合、谋求多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借助合作方的市场渠道及资源背景



等领域的资源优势，帮助公司实现光伏产业发展，进而推动公司的产品销售。 

2、根据你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和《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你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通信产品业务及 IDC 数据业务，未涉足光伏相关

业务，且你公司称正在逐步剥离非主营业务，专注和聚焦通信业务。

请结合光伏项目具体运作模式，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具备研发、生产、

销售光伏产品所需的技术与人才储备，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及不确定

性。 

公司回复： 

自 2022年初以来，公司与多家央企探讨合作开发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

由央企投资风光发电项目，由公司负责配套产能投资，央企优先采用公司生产的

产品，同等条件下，由公司优先提供施工建设、运营维护等服务。其后公司于

2022年 3月 31日，与鄂尔多斯杭锦旗人民政府、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院”）就本次交易框架协议主要条款达成一

致意见，并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正式签订《关于签署<中能建杭锦旗新能源制

造发电一体化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目前的行业趋势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投资风光储发电项目，需要配

套约 20%左右的储能项目，公司的光伏电池及光伏组件业务作为新能源“制造+

发电”一体化项目的组成部分，其产品将优先供应华北院，在优先满足华北院需

求的基础上，剩余产能将采用国内外展会、大客户营销、代理商销售、直接向光

伏团队原有客户销售组件等销售模式。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在光伏行业内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并深度调研行

业多家公司。其于 2010 年投资星尚光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

尚光伏”），并持有其 10.71%的股权，星尚光伏成立之初为光伏行业的头部企

业之一，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组件及光伏发电系统的研发、制造等，

目前仍然持有其 10.71%的股权，随着光伏产业的更新迭代，该公司逐步减少运



营规模，目前生产经营已基本停滞；于 2011 年通过天津架桥富凯股权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天津架桥”)间接投资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捷佳伟创”），张亦斌先生持有天津架桥 9.4162%的份额，天津架桥持

有捷佳伟创 2.695%的股权份额，捷佳伟创目前为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企业，是全

球领先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设备供应商，天津架桥所持捷佳伟创股份于 2020 年

全部退出。 

目前公司已组建由 11 位成员(9 位全职+2 位兼职)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其

中团队研发核心成员 3位（1位全职+2位兼职），背景介绍如下： 

1、汤应辉（专职），中国籍，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1989年赴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进入世界一流的光伏国家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师从马

丁格林教授。2006 年回国后一直在光伏行业从事生产制造、技术研发、项目建

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是该领域的资深专家。 

2、赵建华（兼职），澳籍，1982年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获微电子

工程硕士学位，并于攻读期间开始了 MIS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后赴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师从马丁格林教授，于 1989 年取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是硅太阳

电池效率世界记录的创造者，并自 1999年至 2006年担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高级硅光伏和光子学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 年，赵建华先生携多项自主研发

成果回国，与中电电气集团共同创办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并出任首席

技术官。 

3、何嵩（兼职），澳籍，2010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光伏工程

博士学位，在真空镀膜设备和薄膜器件的研究和产业领域有多年的丰富经验；拥

有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复合工作背景，拥有已授权的多个中国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专利，曾任多家光伏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高级经理、高级工程师。 

虽然公司暂无相关技术专利，但是公司科研团队成员具备多年产品经验和技



术，因此，公司具备研发、生产、销售光伏产品所需的技术与人才储备。由于该

项目建设周期为五年，时间较长，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人才流动，

且《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当年及未来经营业绩和经营利润的影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具体影响由后续签署的投资合同及订单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2021 年 9 月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29 亿元，2021 年

前三季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0 亿元。请结合你公司资金实力、

投资款筹措方式等，详细说明是否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 

公司回复：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约为 1.25 亿元（未经审计）；

公司负债总额约为 7亿元（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约为 19.5亿元（未经审计）；

公司资产负债率约为 35.90%（未经审计）；2021 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为 2969 万元（未经审计）； 2022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1300万

元（未经审计），公司现有资金能够满足公司现有业务正常经营需求。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公司负责 1GW 光伏电池+1GW 光伏组件制造项目，

总投资约 8亿元，5 年内建设完成，即年均投资约 1.6亿元。 

投资款筹措方式： 

1、公司拟通过处置设备及相关资产回收 6000万元。 

2、目前公司正就该项目与多家金融机构进行协商，以获得融资支持。 

3、除上述筹措方式，公司后续可选的融资方式包括不限于定向增发、融资

租赁、资产出售等方式筹集。 

综上所述，公司在满足现有业务正常经营和保持现有债务不逾期的基础上，

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 

4、2022 年 4 月 11日至 4月 13 日，你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4 月 12 日，你公司披露



了《关于参股子公司签署<新能源汽车购销合作协议书>的公告》，4 月 14 日披

露了《关于签署<中能建杭锦旗新能源制造发电一体化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

告》。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协议的磋商和签署过程，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

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你公司披露上

述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并核实是否存在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情

形。同时，请你公司向我部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进程备忘录。 

公司回复： 

一、关于光伏项目的磋商和签署过程 

目前，风力、光伏发电项目资源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在获得相关建设指标时，

当地政府部门均会要求配套的产能投资。公司自 2022 年初以来，与多家央企探

讨合作开发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由央企投资风光发电项目，由公司负责配

套产能投资，央企优先采用公司生产的产品，同等条件下，由公司优先提供施工

建设、运营维护等服务。经与多家央企商讨，公司率先于 2022年 3月 31日，与

鄂尔多斯杭锦旗人民政府、华北院就本次交易框架协议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并于 2022 年 4月 12 日，正式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二、关于新能源汽车合同的磋商和签署过程 

公司参股子公司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通家”）于

2021 年 7 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汽车制造企业的规模效益主要来源于大量的生

产订单，基于陕西通家不饱和的生产现状，上海新增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了

厦门赢领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领汽车”）有相关业务需求的信息，

陕西通家获悉后，高度重视，由陕西通家总经理与赢领汽车总经理进行沟通，于

2022年 3月 23日就本次交易合作协议书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并于 2022年 4

月 11日，正式签订《新能源汽车购销合作协议书》。 

三、公司信息保密和防范措施 

公司已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在本次协议磋商及签署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制度要求，对项目商讨过程中涉及到的知情人通报了有关法律法规对内

幕信息知情人的相关规定，避免内幕交易。 

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前将该信息的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要求所有内

幕信息知情人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公司正在筹划的相关事项。 



四、交易核查情况 

经核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公司披露上述公告前一个月内未

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情况。同时，公司按照《内幕信息

知情人报备制度》相关规定编制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进程备忘录，对本次筹

划事项及时进行记录和汇总。 

公司将继续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依据本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04月 19日 


